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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6-009 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

年 4月 8日和2025年 5月 13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2024年度

董事会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5 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不超过40亿元

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过

30.8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超过 9.20 亿

元。其中，公司经批准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我爱我家”）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24,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上海伟爱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伟爱”）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2,000 万元,

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相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相寓”）提供的担保

额度为 30,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我爱我家”）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杭州爱家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爱家物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在

上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

行调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

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融资担保额度，并在符合规定的被担保方之间进行调剂分配股

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月 10 日、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月 14 日、10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25 年度

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5-010 号）、《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2025-018 号）、《关于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2025-046 号）。

二、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情况

根据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在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的 2025 年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范围内，公司拟将

北京相寓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的 3,000 万元调剂至上海伟爱。本次调剂的担保金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2%。调剂后，公司为北京相寓提供的担保

额度由 30,000 万元调减为 27,000 万元，增加公司为上海伟爱提供担保额度

3,000 万元。本次调剂事项已获经营管理层决策同意，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

议担保额度

时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

已审批

担保额度

（万元）

已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可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调整

担保额度

（万元）

调整后

担保额度

（万元）

调整后可

用担保余额

（万元）

本公司 北京相寓 94.53% 96.36% 30,000.00 0 30,000.00 -3,000.00 27,000.00 27,000.00

本公司 上海伟爱 203.47% 156.88% 2,000.00 1,000.00 1,000.00 3,000.00 5,000.00 4,000.00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完成后，相关担保要求、担保有效期和担保授权均与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一致。

三、担保进展情况

（一）公司为上海伟爱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伟爱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

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授信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招商银行上海分

行向上海伟爱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12

个月，即 2026 年 4 月 20 日起到 2027 年 4 月 19 日止。公司愿为上海伟爱在主合

同项下所欠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签署并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二）公司为北京我爱我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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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我爱我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自 2026 年 4 月 14 日至 2027 年 4 月 13 日的授信期限内，北京我爱我家可向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使用人民币 1亿元整的授信额度。为确保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

行，本公司同意为北京我爱我家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部分债务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并于同日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三）公司为杭州我爱我家和杭州爱家物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朝晖支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我爱我家、杭州爱家物业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朝晖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申请借款，在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获经营管理层同意调剂后的担保额度内，由公司在人民币

1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向杭州我爱我家提供保证担保，同时在人民币 1亿元的最高

余额内为杭州爱家物业提供担保，公司与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于 2023 年 2 月

8 日签订了 2 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原担保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在全资

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2023-008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我爱我家、杭州爱家物业仍有存续期借款，本公司按照

前述原担保合同约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鉴于原担保合同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确定期间已到期，杭州我爱我家、杭州

爱家物业因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拟分别在人民币 1 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继续向

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申请借款并签订借款合同以及其他文件，公司继续为杭州

我爱我家、杭州爱家物业提供保证担保并与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签订了 2份《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北京我爱我家、上海伟爱、杭州我爱我家、杭州爱

家物业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的担保

额度，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经审批的担

保额度（万

元）

本次担保进

展前的担保

余额（万元）

本次担保

金额

（万元）

本次担保进

展后的担保

余额（万元）

累计担保额

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万元）

本公司
上海

伟爱
100% 203.47% 5,000.00 1,000.00 3,000.00 4,000.00 0.42% 否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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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北京

我爱

我家

100% 58.76% 224,000.00 142,403.82 10,000.00 152,403.82 16.19% 否 71,596.18

我爱我

家

杭州

我爱

我家

100% 46.28% 30,000.00 18,950.00 10,000.00 28,950.00 3.07% 否 1,050.00

我爱我

家

杭州

爱家

物业

100% 88.67% 30,000.00 9,600.00 10,000.00 19,600.00 2.08% 否 10,400.00

四、本次担保额度调剂主体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额度调出方北京相寓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74273048R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3000 万元

4.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安定北街北京安定京安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内二层 256 室

5.法定代表人：杨春雨

6.成立日期：2008 年 4 月 11 日

7.营业期限：2008 年 4 月 11 日至 2038 年 4 月 10 日

8.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住房租赁；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

售；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施工专业作业；

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寓生活（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相寓总资产为 1,041,531.15 万元，总负债为

1,003,669.28 万元，净资产为 37,861.87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454,303.67 万元，利润总额为 2,877.71 万元，净利润为 1,646.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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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北京相寓总资产为 710,168.37 万元，总负债为

671,337.36 万元，净资产为 38,831.01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62,880.94 万元，利润总额为 969.14 万元，净利润为 726.85 万元。

11.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相寓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对外

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上海伟爱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担保额度调入方）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5820504024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500 万元

(4)公司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中南路 55 号 7 号楼 125 室

(5)法定代表人：陈复青

(6)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25 日

(7)营业期限：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2031 年 8 月 24 日

(8)经营范围：房地产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伟业联合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伟爱总资产为 6,205.75

万元，总负债为 9,735.59 万元，净资产为-3,529.84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

业收入为 3,708.33 万元，利润总额为-2,039.88 万元，净利润为-3,039.88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上海伟爱总资产为 5,582.94 万元，总负债为

11,359.53 万元，净资产为-5,776.59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399.12

万元，利润总额为-2,246.75 万元，净利润为-2,246.75 万元。

(11)其他说明：上海伟爱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2.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001735358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210.7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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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东区南二路 168 号

（5）法定代表人：谢勇

（6）成立日期：1998 年 11 月 13 日

（7）营业期限：1998 年 11 月 13 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家

居装饰；销售建筑材料、百货、家用电器、家具；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云数据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北京我爱我家总资产为 545,814.38 万元，总负债

为 245,524.04 万元，净资产为 300,290.34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280,753.68 万元，利润总额为 10,155.27 万元，净利润为 7,057.92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北京我爱我家总资产为 714,181.00 万元，总负债

为 419,636.71 万元，净资产为 294,544.29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223,111.61 万元，利润总额为 4,295.71 万元，净利润为 4,526.58 万元。

（11）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我爱我家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

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3.杭州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5878902R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2,000 万元

（4）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街道教工路 150 号-1

（5）法定代表人：谢家强

（6）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7 日

（7）营业期限：200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50 年 12 月 27 日

（8）经营范围：服务：商品房代购代销，房地产权证代办，房地产信息咨

询，房屋租赁、置换，房地产中介服务，代客户办理银行房屋贷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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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我爱我家总资产为

92,063.21 万元，总负债为 16,454.71 万元，净资产为 75,608.50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145,206.46 万元，利润总额为 6,165.02 万元，净利润为

4,083.2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杭州我爱我家总资产为 146,977.66 万元，总负债

为 68,018.98 万元，净资产为 78,958.68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55,104.48 万元，利润总额为 4,410.01 万元，净利润为 3,350.18 万元。

（11）其他说明：杭州我爱我家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4.杭州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8290476X6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2,000 万元

（4）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 533 号

（5）法定代表人：谢家强

（6）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17 日

（7）营业期限：2008 年 11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代理,住房租赁经营,经济信息咨

询（除商品中介）,水电维修,室内装修,家政服务,家电维修,环境绿化服务；批

发、零售：建材；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寓生活（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其 100%的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杭州爱家物业总资产为

377,600.71 万元，总负债为 338,199.70 万元，净资产为 39,401.01 万元。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72,822.34 万元，利润总额为 3,878.56 万元，净利润为

2,398.54 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杭州爱家物业总资产为 374,094.29 万元，总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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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31,703.1 万元，净资产为 42,391.19 万元。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3,040.32 万元，利润总额为 3,986.91 万元，净利润为 2,990.18 万元。

（11）其他说明：杭州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涉及对

外担保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无重大或有事项。

五、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签署并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出具的《最

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保证范围：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根据主合同在授信额度内向上海伟爱（以下

又称“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本担保书为最高额担保书：在授信期间内，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可分次向授

信申请人提供授信。各具体业务到期日可晚于主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间到期日。在

授信期间届满时，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仍有余

额时，即由保证人在本担保书所确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授信期

间届满前，如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根据主合同和/或各具体业务文本规定提前向授

信申请人追索，本保证人亦在本担保书所确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方式：保证人确认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

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4.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

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5.本担保书的生效：本担保书于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

理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保证人公章/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以下又称“债权人”）

于 2026 年 4月 14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又称“本合同”）主要内容：

1.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 1亿元整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

款项之和。

2.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2026 年 4 月 14 日至 2027 年 4 月 13 日(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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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本日)。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

/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

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5.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6.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

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

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7.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若本合同为线上操作，经双方使用电子签名签署后生效。保证人通过债权人

提供的电子渠道进行任何形式的确认均视为保证人真实意思表示，表示保证人自

愿签署并同意本合同。本合同项下产生的各类电子数据，经保证人电子签名签署

后生效。

本合同生效后，除另有约定外，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

同。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三）公司（以下又称“保证人”）为杭州我爱我家、杭州爱家物业（以下

合称“债务人”）分别与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以下又称“债权人”）签订的两

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核心条款基本一致，主要内容如下：

1.被保证的主债权：自 2026 年 4 月 14 日至 2029 年 4 月 14 日期间，在人民

币 1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以及其他

文件 （以下又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

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上述最高余额，是指在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

之日，以人民币表示的债权本金余额之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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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5.生效：本合同自债权人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保证人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本公司为支持上海伟爱、北京我爱我家、杭州我爱我家、杭

州爱家物业筹措资金开展业务而提供的担保，有利于支持和促进其业务可持续发

展。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内，根据股东大会同意

的担保额度调剂原则和授权，结合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资金需求，公司本

次在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是对全资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支持，有利

于获调剂的被担保方降低资金成本、降低财务费用，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被担保公司上海伟爱（获调剂方）、北京我爱我家、杭州我爱我家、杭州爱家物

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其管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经对其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且提供担保所

取得的融资全部用于经营，公司能够通过对其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公

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均已取得股东大会及经营管理层批准。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

上述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

余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38,843.38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45%，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31,841.16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24.70%。上述担保均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 2024 年度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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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签署并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上海伟爱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的《授信协议》；

5.公司为北京我爱我家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6.北京我爱我家与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7.公司为杭州我爱我家与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8.公司为杭州爱家物业与工商银行杭州朝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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